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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吉林省教育厅关

于全面推进吉林省高等学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的通知  

   吉人社联〔2026〕9 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各高

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的意见》，着力完善技能评价机制，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技能人才培养与评

价中的主体作用，强化职业技能评价在促进就业创业、服务产业发展方面的支

撑效能，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切实提升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有效促

进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现就全面推进省内高等学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
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分阶段有序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全覆盖工作。2026 年底前，实现省内高

等职业学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全覆盖；2027 年底前，完成具备资质条件的

省内应用型普通本科学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全覆盖；2028 年底前，全面实

现省内高等学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全覆盖。  

   二、实施范围  

  省内经批准正式设立、依法登记、具有招生资质的高等学校（包括普通本

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经评估论证后，可向本校相关专业学生开展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工作。  

   三、认定范围  

   （一）职业范围。各高等学校可根据专业设置情况，对应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中收录的技能类职业（工种）范围内开展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重点聚焦各地主导产业领域职业（工种）。  

   （二）认定对象。以毕业年度毕业生为主要认定对象，各高等学校可依申

请逐步扩面至非毕业年度学生。鼓励具备条件与资质的高等学校逐步面向社会

开放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服务。  

   （三）认定等级。各高等学校学生可依据相关职业申报条件，报名参加本

专业相关职业（工种）高级工及以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四、组织实施  
   （一）应备尽备，应评尽评。教育部门要压实院校统筹管理责任，推动符

合条件的高校备案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建立常态化跟踪调度机制，保障

认定工作有序推进。属地人社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对有需求但暂不具备条件

的院校，通过指导、培训等方式，帮扶其完善认定条件、提升评价能力。省级



人社部门要强化顶层设计，优化目录清单，推动专业与职业精准匹配，建立动

态调整机制，确保各专业均有对应认定路径。  

   （二）规范申报，属地管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坚持“谁遴选、谁监

管”，各地人社部门参照《吉林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备案技术评估标

准》，指导各高等学校申报，组织评估论证，将符合条件的高等学校上报省级

人社部门。经省级人社部门审定通过后下发备案通知，列入吉林省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机构目录清单，在国家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发布，备案有效期 3 年。  

   （三）统筹支持，稳步推进。各级人社部门要采取措施，在认定机构审批

备案、认定计划申报、题库建设、考务实施、证书数据等方面给予工作指导和

监管。各级教育部门要做好高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宣传、指导、监督、日常

管理等工作。学校应成立专门部门负责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完善管理制
度、规范工作流程，建立台账和管理数据库，建立问题查处和责任追究制度，

主动接受人社、教育部门和社会监督。  

   （四）优化服务，公开定价。依据《吉林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评估备

案办法》（吉人社规〔2025〕1 号），认定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要根据认
定标准、地区实际、工作成本等因素综合测算，按照服务性收费管理并公开发

布收费标准。各高等学校应结合实际落实有关要求，向本校学生提供成本价认

定服务；鼓励各高等学校职业技能认定机构向本校学生提供免费认定服务。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级人社、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把全

面推动高等学校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作为提升高等学校毕业生职业素

养、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的重要举措，明确目标、明晰责任、精心组织、

扎实推进，通过技能提升，实现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二）加强组织领导。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牵头统筹全省

高等学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强化政策指导与监督考核；各级人社、教育

部门和高等学校各司其职、协同落实，形成“省级统筹、属地管理、院校主

体”的三级责任体系。各高校要严格遵守“谁评价、谁发证、谁负责”原则，
对自身开展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及所颁发证书承担主体责任，确保认定过

程规范、证书质量可靠。  

   （三）营造良好氛围。各级人社、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要通过多元化途

径，做好政策解读、宣传引导，广泛动员师生参与，支持学校将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纳入学分认定体系，推动考核内容与专业课程融合，鼓励在校学生积极考

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时总结推广示范性做法，推动形成全省高校及社会各

界高度重视、积极支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良好氛围。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吉林省人社厅 职业能力建设处袁承迁，0431—88690731  

  吉林省教育厅 职业与成人教育处钱书友，0431—89968337  

  高等教育处任治华，0431—89968332  

  吉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王卉，0431—88690799    

  长春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赵硕，0431—85679927  

  吉林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王锐，0432—62593730  

  四平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李奇，0434—3268988  

  辽源市人事考试中心陈宇，联系电话：04373334328  

  通化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徐丹，0435—3916912  



  白山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崔志强，18643925827  

  松原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周莹莹，0438—6971088  

  白城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孟然，18743600005  

  延边州职业能力鉴定中心朴光德，0433—2879066  

  长白山管委会人社局李东东，0433—5710743  

  梅河口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薛博，15981618655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吉林省教育厅     

  2026 年 3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